
大石污水系统水环境系统化治理查缺补漏工程（标段一）

评标报告（第2次复评）

一、招标项目概况

标段名称：大石污水系统水环境系统化治理查缺补漏工程（标段一）

标段编号：JG2025-1208-001

招标人：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百川招标有限公司

最高投标限价：17704.523089万元

二、原评标情况和第1次复评情况

具体详见本标段评标报告及评标报告（复评）。

三、第2次复评原因

在第1次复核评审结束后，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有关规定和评标委员会提供的评

标报告，依法对本标段进行了资格审查结果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和投标文件公开

，公示时间为2025年4月30日00时00分至2025年5月7日00时00分，公示期间收到了投

标单位关于本标段评审结果的异议。鉴于上述情况，招标人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提出了由原评标委员会进行第2次复评的申请。

四、评标委员会组成

第2次复评工作由原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名单如下

。经评

标委员会推荐 作为本次评标委员会组长。

于2025年6月12日10时00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11评标室进行第2次复评工

作，评标全过程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见证下进行。

五、复评情况及结果

一、评标委员会对投标单位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的异议内容进行复核。

经复核，结论如下：

1、关于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拟派项目负责人童孝龙异议的问题

（1）异议事项一：第一中标候选人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

责人童孝龙存在在其它在建项目中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情况，根据招标文件《投

标人声明》第四点和第九章《否决性条款汇总》第三点，其《投标人声明》为无效、

不符合“形式评审标准”第一条评审要求，不通过形式评审。应当作无效标或作不合

格标处理的要求。

复评意见：经复核机场北快线（黄杨大道至珠峰大道段）北段工程TJ3标段（K2+

053-K3+900）项目建设单位和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向招标人提供的复函函件，上述



函件内容均明确：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员童孝龙在上述项目中担任造价员岗位，

而非项目负责人岗位。

（2）异议事项二：第一中标候选人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如

实填写资格审查资料（二）拟投入项目负责人简历表，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根据招

标文件《投标人声明》第十一点和第九章《否决性条款汇总》第三点第5条，“投标

人存在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它违法行为的”作不合格标处理。

复评意见：经复核博鳌乐城先行区康健路道路工程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中铁六

局集团有限公司向招标人提供的复函函件，评标委员会根据复函函件内容以及招标文

件的相关要求，一致认为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拟派本标段项目负责人童孝龙的简历

表中，实际履行项目负责人业绩填写情况属实，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评标委员会一致认为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有效，暂未发现

其存在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它违法行为。

2、关于商务部分得分有误的问题

经复核，各有效投标人的商务部分得分汇总有误，评标委员会纠正后重新汇总各

有效投标人的商务得分。

二、经复核，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把原来技术部分的总得分汇总形式

由评审因素得分求平均修正为评委打分直接平均，然后重新汇总各有效投标人的技术

得分。

据此，评标委员会根据本次复核评审结论以及招标文件的要求，重新汇总各有效

投标人的总得分，并按照总得分从高到低排列先后次序，推荐总得分前3名依次为第

一中标候选人至第三中标候选人。复评评审结果如下：

推荐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总得分 98.85 ，投标总报

价为 168015924.11 元；

推荐 广州水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第二中标候选人，总得分 98.16 ，投标

总报价为 170671669.07 元；

推荐 广东合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第三中标候选人，总得分 97.83 ，投标

总报价为 168481890.59 元。

评标委员会签名：

2025年6月12日


	一、招标项目概况
	二、原评标情况和第1次复评情况
	具体详见本标段评标报告及评标报告（复评）。
	三、第2次复评原因
	四、评标委员会组成
	五、复评情况及结果



